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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范围
北臧村镇位于大兴区西北部，镇域东、北紧邻大兴新城，南临庞各庄镇，西侧跨永定河与房山区接壤，地理位置重要，生态本底优越，是承接大兴新城服务职能的重要城

镇。北臧村镇行政辖区范围总面积约 46.62 平方公里。其中 5.53 平方公里被纳入生物医药基地扩区范围，已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并获得批复。同时，纳入大兴生物药基地扩区

区域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已由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组织编制。

此次，北臧村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面积为 41.09 平方公里。

0  200     500        1000m

魏永路

芦求路

左堤路

   规划面积：   规划面积：
41.09 平方公里41.09 平方公里

生物医药基地面积：生物医药基地面积：
5.53 平方公里5.53 平方公里

重要道路
生物医药基地范围
规划范围

镇域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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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对象
依据《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2022-2035)》，本规划中户外广告设施是指利用建筑物、构筑物、户外场地、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地面部分和公共交通工具等

载体设置的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以及其他向城市道路、公路、铁路、广场等城市户外公共空间发布广告的设施，包括商业性户外广告以及公益性户外广告两大类。

本规划不涉及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牌匾标识按照本市固定式牌匾标识设置规范执行，设置标语宣传品按照城市管理部门许可的范围、地点、形式、数量、规格和

期限执行。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平行式） 橱窗广告设施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电子屏 激光投影广告设施 品牌集中展示户外广告设施实物造型广告设施

公交候车亭广告设施 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独立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垂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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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规划依据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遵循以下文件相关要求。

（1）法律规章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2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2021 年）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19 年）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2021 年）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1 年）

（2）规划导则类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2022 年—2035 年）》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 》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设施空间布局规划（2019 年—2035 年）》

  《北京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2022 年—2035 年） 》

  《北京市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分类指南》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3）规范标准类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规范》（GB/T35626—2017）

  《光环境评价方法》（GB/T12454—2017）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

  《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CJJ/T149-2021）

  《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DB11/T243）

  《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DB11/T388.1）

  《LED 广告屏应用技术规范》（DB11/T 1274-2015）

  《北京市户外电子显示屏设置规范》（京政管发 [2008]82 号发）

1.4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5 年。

(1) 规划期限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涉及利用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预留户外广告设施位置或者电子显示装置位置的，及设置《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2022-2035)》规定的其他类型广告，适用本规划确定的系数及相关户外广告设置要求并纳入本次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2) 规划期限届满前一年，规划编制机关应组织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需要修订的，编制机关应按照规定程序组织修订并重新办理批准手续；经评估不需要修订的，

编制机关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延长规划期限，但延长期限不超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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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规划目标

绿色休闲特色创意产业的小城镇

与空间融发展的绿色小镇

重点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
营造特色

现状广告设施 

设置秩序紊乱

风貌品质不佳

独特性有待提升

户外广告规划总体定位及目标区域功能定位

广告设施风格突出特色化、提高体验性，结

合区域自然资源与文化特色，促进高品质商

业、文化交融，烘托新消费、新业态下的休

闲绿色生态小镇，助力北臧村镇产业升级，

培育北臧村镇特色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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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区规划

■ 城镇建设用地区
（1）管控范围

大兴生物医药基地范围外的城镇建设用地。

（2）管控原则

①在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中允许设置的四类功能用地中，合理设置一定数

量的户外广告；

②广告设施符合周边环境的整体氛围和美学要求，宜与建筑立面一体化设计。

■ 村庄建设用地区
（1）管控范围

包括六合庄村、桑马房村、西大营村、八家村、赵家场村、西王庄村、诸葛营村、皮各庄村、

前管营村、北高各庄村、梨园村、巴园子村等的村庄建设区域。

（2）管控原则

①在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允许设置一定数量的户外广告，营造“绿色生态、创意休闲”

的环境氛围；

②广告设施类型、展示方式不宜过多，侧重设置品质和创意展示，凝聚乡村活力；

③紧跟镇域产业发展方向，根据村庄产业板块特征，设置突出村庄特色的户外广告。

A. 以六合庄村为中心，聚焦民俗农旅，打造京郊“慢生活”宜居养生地，配置高品质的

广告设施，吸引人流，提升北臧村镇旅游名牌影响力；

B. 以桑马房村、八家村、西大营村为重要村庄游憩景观节点，广告设施贴合健康医药、

健康旅游、健康体育、健康疗养、健康养老主题，进一步培育“大健康”产业集群；

C.以诸葛营村、西王庄村、前管营村、巴园子村、赵家场村为重点发展村落，增加文创休闲、

运动休闲等多样化滨水体验，关注特色民俗文化，促进文旅展业发展；

D. 重点发展皮各庄村、梨园村、北高各庄村，展现都市田园风光风貌，通过设置特色户

广告设施，积极宣传，发展订单农业，促进农民增收。 严格控制界面

城镇建设用地区

村庄建设用地区

有条件建设区

其他设置区

规划范围

0    250  500     1000m

六合庄村

桑马房村 八家村

西大营村

赵家场村

诸葛营村
西王庄村

前管营村

巴园子村

北高各庄村

皮各庄村 梨园村

孙庄

马村

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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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条件建设区
（1）管控范围

北臧村镇域内的有条件建设区。

（2）管控原则

注重村庄建设用地与其他设置区的过渡与衔接，以现有实际用地需求和后续地块开发预留

一定的设置指标，根据建设的用地性质与建筑风格进行相应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保证整体

风貌相互协调。

■ 其他设置区
（1）管控范围

包括镇域范围内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林草保护区、生态混合区、自然保留地、特殊及

其他建设用地。

（2）管控原则

①仅在生态混合区中的园地，允许设置少量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展示农业商品品牌；

②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禁止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③保证特殊用地肃静风貌环境，禁止设施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④原则上仅设置公益性户外广告，公益广告应结合区域特色，设置品质高尚、形式精美的

艺术化、景观化小型公益广告设施。

严格控制界面

城镇建设用地区

村庄建设用地区

有条件建设区

其他设置区

规划范围

0    250  500     1000m

六合庄村

桑马房村 八家村

西大营村

赵家场村

诸葛营村
西王庄村

前管营村

巴园子村

北高各庄村

皮各庄村 梨园村

孙庄

马村

马村

2.2 分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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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控制界面
（1）管控范围

沿京开高速东西两侧、南六环路南北两侧、芦西快速路东西两侧、房黄亦联络线南北侧界面。

（2）管控原则

①严格控制驾设在高、快速路，城市环路控制管理范围外两侧一线建构筑物的户外广告设

施形式、数量、密度和尺度，原则上仅允许使用静态广告，禁止使用强光、闪烁、电动或

鲜艳的色彩等影响交通安全的户外广告；

②由高速路通往街区的重要入口区域，鼓励结合景观绿化、小品等综合设置反映凸显镇域

特色的景观化公益广告设施；

■ 严格控制界面
（1）管控范围

沿永定河东侧界面。

（2）管控原则

①严格控制滨水界面户外广告设施的形式、数量、密度和尺度，防止破坏水、绿界面的开

敞与通透性，使其融入生态环境与自然景观，形成“静、雅”的空间氛围；

②可结合景观绿化、小品等实物形式设置艺术化、景观化、趣味性高的广告设施，体现绿色、

生态、休闲的特点，与整体自然环境相协调。

2.2 分区规划

严格控制界面

城镇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有条件建设区

其他设置区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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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庄村

前管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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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各庄村

皮各庄村

8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3 道路空间规划指引

■ 交通主导类
1. 不得使用高刺激的颜色或易疲劳的颜色，不得与道路交通标志混淆，不宜采用红、绿、

黄三色，保证视野通透与行车安全；

2. 不得使用强光、闪烁、电动等影响交通安全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影响车辆通行引导等

功能。

■ 综合服务类
宜采用附着式广告、橱窗广告，鼓励结合建筑立面作低矮、集中式分布，并遵循建筑立面

分隔规律设置，形体构造呼应建筑装饰元素。

■ 生活服务类
1. 不得使用强光、闪烁、电动等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户外广告设施；

2. 不宜设置使用大面积高饱和度及对比色彩的、对环境产生干扰的户外广告设施。

■ 静稳通过类
1. 沿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道路需严格限制广告数量与设施高度，宜结合商业、文化、体育

场所的建筑首设置；

2. 宜设置于建筑风貌相协调的附着式户外广告、橱窗广告，可适当运用景观元素丰富界面

层次，不宜设置户外电子显示屏。

交通主导类街道
综合服务类街道
生活服务类街道
静稳通过类街道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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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区域及用地控制

分区控制图北臧村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比
例
尺

图
例

对镇域整体户外广告设置进行管控，分区域判定户外广告控制系数。具体划分如下：

  区域 控制范围 户外广告控制引导

集中建设区

限制设置区域二级， 区域控

制系数≤ 0.2，

包括城镇建设用地及部分有

条件建设区。

商业户外广告引导：通过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烘托北臧村镇的空间氛围

并对村镇不同空间进行分类控制引导，在“品质优良”的广告设置氛围中，

体现出北臧村镇民俗文化魅力并表现出村镇生态宜居的现代特征。

公益户外广告引导：结合现状户外广告与景观建筑、道路等要素，提升

广告设施设计水平，加强艺术感染力以及创意性，与北臧村镇永定河文

化及满族文化相呼应，提升公益宣传效果。

限制建设区

限制设置区域一级，区域控

制系数≤ 0.1，

包括村庄建设用地、对外交

通用地、对外交通设施用地、

特殊及其他建设用地、水域

保护区及部分有条件建设区。

重要线性空间

户外广告内容引导：永定河文化、满族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特

色饮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态发展文化等。

户外广告位置引导：芦西快速路、南六环、房黄亦联络线与村庄道路交

叉口、魏永路、左堤路、西青路以及其他镇内主要道路，公园及村庄入口。

乡村地区

商业户外广告引导：结合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设置，注重与建筑风貌

协调。

公益户外广告引导：结合村庄主要出入口、道路、活动空间及重要公共

设施设置室外广告设施。

非建设区

禁止设置区域 , 包括建设区

以外的其他区域，

（园地可适当设置，区域控

制系数≤ 0.1，一类用地控制

系数≤ 0.1）。

户外广告类型引导：园地区域可适当设置落地类、品牌展示类广告。

户外广告风格引导：宜以简约自然风格为主，景观艺术化设置。

集中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非建设区
对外交通用地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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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区域及用地控制

区域
分类

控制范围 控制原则

禁止
设置 
区域

0101、0102、0103、0104、
0213.、0411、0431、0440、
0460、0463、0468、0480、
0505、0525、0702

—

0    250  500     1000m

户外广告设施区域控制图 -01北臧村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禁止设置区域

限制设置一级区域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道路用地

镇域范围

规划范围

街区在大兴新城的位置

索
引
图

比
例
尺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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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区域及用地控制

区域
分类

控制范围 控制原则

限制
设置
一级
区域

0201、0202、0203、0204、
0205、0206、0207、0208、
0209、0210、0211、0212、
0214、0215、0216、0217、
0218、0219、0220、0221、
0222、0223、0224、0301、
0302、0303、0304、0305、
0401、0402、0403、0404、
0405、0406、0407、0408、
0409、0410、0412、0413、
0414、0415、0416、0417、
0418、0419、0420、0421、
0422、0423、0424、0425、
0426、0427、0428、0429、
0430、0432、0433、0434、
0435、0436、0437、0438、
0439、0441、0442、0443、
0444、0445、0446、0447、
0448、0449、0450、0451、
0452、0453、0454、0455、
0456、0457、0458、0459、
0461、0462、0464、0465、
0466、0467、0469、0470、
0471、0472、0473、0474、
0475、0476、0477、0478、
0479、0501、0502、0503、
0504、0506、0507、0508、
0509、0510、0511、0512、
0513、0514、0515、0516、
0517、0518、0519、0520、
0521、0522、0523、0524、
0526、0527、0528、0529、
0530、0531、0532、0533、
0534、0535、0536、0537、
0538、0539、0540、0541、
0542、0543、0544、0545、
0546、0547、0548、0549、
0550、0551、0552、0553、
0554、0555、0556、0557、
0558、0601、0602、0603、
0604、0605、0606、0607、
0608、0609、0610、0611、
0612、0613、0614、0615、
0616、0617、0618、0619、
0620、0621、0622、0623、
0624、0625、0626、0627、
0628、0629、0630、0633、
0634、0635、0636、0637、
0638、0639、0640、0641、
0642、0643、0644、0645、
0646、0647、0648、0649、
0650、0651、0652、0653、
0654、0657、0658、0659、
0660、0661、0662、0663、
0664、0665、0666、0667、
0668、0669、0670、0671、
0672、0673、0674、0675、
0676、0678、0679、0680、
0681、0682、0683、0684、
0685、0686、0687、0688、
0689、0690、0701、0703、
0704、0706、0707、0708

设施形式：
宜采用平行附着式广告设施、橱窗广告
设施、品牌集中展示广告设施等 ; 户外电
子显示屏宜在第四类功能用地上规划设
置 ; 当在建筑控制线与用地红线之间间距
≥ 5 米时，可在第四类功能用地上规划设
置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设施高度：
宜控制在建筑高度 24 米以下区域，以多
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 , 超
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规划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设施风格：
宜采用传统风格、现代中式风格、现代
简约风格等。

设施色彩：
凸显区域绿色休闲小城镇的氛围，宜采
用同色相配色、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
或金属色配色，第四类功能用地可采用
类似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设施照明：
宜采用暖光，夜间亮度与所在区域夜间
氛围和生活环境亮度相融合，第四类功
能用地可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示，允许
局部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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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区域及用地控制

区域
分类

控制范围 控制原则

限制
设置
二级
区域

0631、0632、0655、0656、
0677、0705

设施形式：
宜采用平行附着式广告设施、橱窗广告
设施、品牌集中展示广告设施等 ; 户外电
子显示屏宜在第四类功能用地上规划设
置 ; 当在建筑控制线与用地红线之间间距
≥ 5 米时，可在第四类功能用地上规划设
置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设施高度：
宜控制在建筑高度 24 米以下区域，以多
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 , 超
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 主体墙面不规划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设施风格：
宜采用传统风格、现代中式风格、现代
简约风格等。

设施色彩：
凸显区域绿色休闲小城镇的氛围，宜采
用同色相配色、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
或金属色配色，第四类功能用地可采用
类似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设施照明：
宜采用暖光，夜间亮度与所在区域夜间
氛围和生活环境亮度相融合，第四类功
能用地可使用缓慢动态照明展示，允许
局部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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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在大兴新城的位置

控制区域 地块编号 控制要求
区域
系数

用地
系数

限制
设置
一级
区域

禁设
用地

0201、0205、0207、0208、
0209、0210、0212、0214、
0216、0219、0220、0221、
0223、0224、0301、0302、
0303、0304、0305、0401、
0402、0403、0405、0406、
0407、0409、0410、0412、
0415、0419、0422、0425、
0428、0429、0430、0432、
0433、0435、0436、0439、
0441、0443、0444、0449、
0450、0452、0454、0458、
0462、0464、0466、0467、
0469、0477、0478、0501、
0502、0504、0506、0507、
0508、0510、0511、0512、
0513、0514、0516、0519、
0521、0522、0523、0524、
0526、0528、0530、0535、
0537、0541、0542、0543、
0544、0545、0546、0549、
0551、0554、0556、0557、
0558、0601、0604、0609、
0614、0623、0625、0628、
0629、0630、0634、0640、
0647、0650、0651、0653、
0654、0659、0667、0669、
0673、0678、0679、0683、
0686、0687、0689、0690、
0701、0703、0704、0706、

0707、0708

禁止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可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0 0

限制设置一级区域 -- 禁设用地

限制设置一级区域 -- 一类用地

限制设置一级区域 -- 二类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禁设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一类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二类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三类用地

禁止设置区域

城市道路用地

镇域范围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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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设施区域控制图 -05北臧村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街区在大兴新城的位置

控制区域 地块编号 控制要求
区域
系数

用地
系数

制限
设置
一级
区域

一类
用地

0202、0203、0204、0206、
0211、0215、0217、0218、
0222、0404、0408、0413、
0414、0416、0417、0418、
0420、0421、0423、0424、
0426、0427、0434、0437、
0442、0445、0446、0447、
0451、0453、0455、0456、
0457、0459、0461、0465、
0470、0471、0472、0473、
0474、0475、0476、0479、
0509、0515、0517、0518、
0520、0527、0529、0531、
0531、0533、0536、0538、
0539、0540、0547、0548、
0550、0552、0602、0603、
0605、0606、0607、0610、
0611、0612、0613、0615、
0616、0617、0618、0619、
0620、0621、0622、0626、
0627、0633、0635、0636、
0637、0638、0639、0641、
0642、0643、0644、0645、
0646、0648、0649、4652、
0657、0658、0660、0661、
0662、0663、0664、0665、
0666、0668、0670、0671、
0672、0674、0675、0676、
0680、0681、0682、0684、

0688

可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 0.01 ≤ 0.1

二类
用地

0503 ≤ 0.01

≤ 0.2

0438、0448、0534、0608 ≤ 0.05

城镇
道路
用地

规划范围内的城镇道路用地 -
交通主导类（京开高速、南六环路、
芦西快速路、房黄亦联络线、魏永路、
芦求路、武北路、兴良路）；综合服
务类 ( 左堤路、北西路、皮梨路）；
生活服务类（桑马房路、西韩路、马
北路、周梨路）；静稳通过类 ( 桑新路、
桑马房东路、村委路、其他支路）

禁止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可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0 0

限制设置一级区域 -- 禁设用地

限制设置一级区域 -- 一类用地

限制设置一级区域 -- 二类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禁设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一类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二类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三类用地

禁止设置区域

城市道路用地

镇域范围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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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区域 地块编号 控制要求
区域
系数

用地
系数

限制
设置
二级
区域

禁设
用地

0632、0656 禁止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可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0 0

一类
用地

0631、0655
可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 0.01 ≤ 0.1

二类
用地

0677
可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 0.01 ≤ 0.2

三类
用地

0705
可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 0.01 ≤ 0.4

户外广告设施区域控制图 -05北臧村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街区在大兴新城的位置

限制设置一级区域 -- 禁设用地

限制设置一级区域 -- 一类用地

限制设置一级区域 -- 二类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禁设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一类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二类用地

限制设置二级区域 -- 三类用地

禁止设置区域

城市道路用地

镇域范围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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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分类

道路名称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管控要求

独立公益性广告 公益宣传栏设施 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交
通
主
导
类

京开高速、南六环
路、芦西快速路、
魏永路、芦求路、
房黄亦联络线、荣

北路、西青路 1、宜结合景观
绿化设置；
2、宜布置在街
区对外对内重要
的展示界面上；
3、适度控制密
度，相邻设施
间间距宜大于
500m；
4、设施外观应
结合所处环境进
行整体造型设
计，突出城市特
色，简洁、大气。

— —

综
合
服
务
类

黄良路、左堤路、
皮梨路、北西路、

新梨园路

1、居民社区、机关企事
业单位、学校等区域，
可因地制宜设置公益宣
传栏，宜小不宜大、宜
少不宜多；
2、同一组设施应统一位
置、尺寸和间距，应与
建筑及周边环境相协调，
面积纳入本规划计算所
得的户外广告总面积；
3、附着于街道公用设施
的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应在预留位置的前提下
设置户外公益宣传设施，
但不得影响设施本体功
能的正常使用。

1、同一区域内小型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整体风格须一致，同一组户
外广告设施应统一形式、尺寸、
风格，不同区域内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应与周围环境相对应；
2、不得占用便道、侵占盲道，影
响通行安全，必须符合道路交通、
消防、电气、钢结构、施工安装
等各项与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3、精细设计，不宜使用样式陈旧、
严重锈蚀残缺的设施；
4、同一组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数量不宜超过 3 块；
5、适度控制密度，相邻设施组间
间距不宜过小。

生
活
服
务
类

西韩路、桑马房路、
赵前路、马北路、

周梨路
—

1、居民社区、机关企事
业单位、学校等区域，
可因地制宜设置公益宣
传栏，宜小不宜大、宜
少不宜多；
2、同一组设施应统一位
置、尺寸和间距，应与
建筑及周边环境相协调，
面积纳入本规划计算所
得的户外广告总面积；
3、附着于街道公用设施
的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应在预留位置的前提下
设置户外公益宣传设施，
但不得影响设施本体功
能的正常使用。

1、同一区域内小型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整体风格须一致，同一组户
外广告设施应统一形式、尺寸、
风格，不同区域内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应与周围环境相对应；
2、不得占用便道、侵占盲道，影
响通行安全，必须符合道路交通、
消防、电气、钢结构、施工安装
等各项与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3、精细设计，不宜使用样式陈旧、
严重锈蚀残缺的设施；
4、同一组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数量不宜超过 3 块；
5、适度控制密度，相邻设施组间
间距不宜过小。

静
稳
通
过
类

桑新路、武北路、
新宫路、庞各庄中

路等其他支路
— —

1、同一区域内小型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整体风格须一致，同一组户
外广告设施应统一形式、尺寸、
风格，不同区域内公益户外广告
设施应与周围环境相对应；
2、不得占用便道、侵占盲道，影
响通行安全，必须符合道路交通、
消防、电气、钢结构、施工安装
等各项与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3、精细设计，不宜使用样式陈旧、
严重锈蚀残缺的设施；
4、同一组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数量不宜超过 3 块；
5、适度控制密度，相邻设施组间
间距不宜过小。

0    250  500     1000m

北臧村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规划图

街区在大兴新城的位置

独立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交通主导类街道

综合服务类街道

生活服务类街道

静稳通过类街道

规划范围

索
引
图

比
例
尺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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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户外广告设施类型管控表

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类型

总体原则

设置要求 面积 位置 密度

附着式
户外广告设施

1、应充分考虑车行及近人尺度的可读性、安全性，统筹考虑沿街
界面的美观度；
2、附着于同一建构筑界面上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应做到形式、
尺寸、位置、风格协调一致、画面优美，不得影响所依附建筑物
主体的肌理结构及整体风貌；
3、应符合道路交通、消防、电气、钢结构、施工安装等各项与安
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4、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1、单体户外广告设施面积应与建
（构）筑物的立面尺寸相协调，不
得设置超高超大广告设施；
2、垂直式：设施本体高度不超过 
6m，设施厚度不超过 0.3m；
3、结合建筑体量及空间尺度等要
素，各立面户外广告设施总面积不
宜超过建筑立面面积的 1/3，单体
广告设施面积不宜超过所依附墙面
面积的 1/3。

1、结合建（构）筑物结构整体设置，设施上沿距地面不高
于 50m，下沿底部净空高度不低于 3m；
2、平行式：凸出所依附建构筑物墙面的距离不超过 0.3m；
3、垂直式：仅适用于商业步行街，设施突出墙面的距离不
超过 1.2m；
4、宜控制在建筑高度 24m 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
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城市消费中心区域可设于建筑高度 
36m 以下区域。

1、鼓励以集中式设置为主，相
邻设施间距比例应协调统一；
2、垂直式：相邻设施的水平距
离不小于 6m。

落地式
户外广告设施

1、不得设置立柱式户外广告设施；
2、宜结合景观艺术造型一体化设计，与所处街区环境尺度及景观
风貌相协调；
3、当建筑控制线与用地红线之间间距≥ 5 米时，可规划设置中、
小型落地式广告设施；
4、严格控制道路两侧户外电子屏和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1、设施整体高度应低于 4m；
2、小型落地式：单幅广告面积宜
小于 2.5 ㎡；
3、中型落地式：单幅广告面积宜
控制在 2.5 ㎡ -10 ㎡之间。

1、严格控制道路两侧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宜在广场
区域设置，并结合景观艺术造型一体化设计；
2、与相邻建筑或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广告设施倒杆距离。

1、小型落地式：相邻广告设施
间距宜大于 100m；
2、中型落地式：相邻广告设施
间距宜大于 200m。

橱窗广告设施
1、宜设置实物造型广告或灯箱式广告，商圈内可利用橱窗设置电
子显示屏广告，并遵循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设置管理规范要求；
2、不得在橱窗上粘贴广告，橱窗内侧不得堆放杂物，避免破坏沿
街垂直界面。

—

1、符合建筑物规划明确的橱窗位置，并纳入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总面积；
2、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应设置于橱窗内侧，与橱窗玻璃距
离应≥ 0.5m。

—

户外广告
电子屏

1、落地式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仅可以在商业步行街、广场等开阔
区域设置，不得占压盲道，不得影响行人通行；
2、除允许设置区域，其他区域设置的户外广告电子屏不宜播放动
态画面，每个固定画面的播放时间应当不少于 15 秒，画面切换应
采取慢转换方式；
3、满足国家和本市网络安全管理要求；
4、运行时间：所有电子屏广告设施最早开启时间应在 8:30 之后，
最晚关闭时间为每日 22:30。附着式电子屏设施运行时间不得突破
所附着建筑物商业的营业时间；
5、严格控制道路两侧户外电子屏和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使用电子显示屏类户外广告设施
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总面积按照
折减系数≤ 50% 计算。

1、严格控制道路两侧户外电子屏和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设
置。在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 100 米范围内，
正向面对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不得设置户
外广告电子屏；
2、与居住、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用地相邻的界面不
得设置户外广告电子屏；
3、在多层建筑或者高层建筑裙房上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电
子屏，下沿距地面高度宜大于 6m，上沿不超过建筑物顶部
且距地面高度不宜超过 24m。

—

激光投影
广告设施

1、商业街区可利用激光投影广告等具有引导性、互动性、品牌性
的新技术户外广告设施，搭建新兴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
2、不得影响居民生活，避免出现光污染造成安全隐患。

—

1、不得利用激光投影广告设施在居住建筑投影广告， 或者
未经产权人同意在其他建筑投影广告，仅可投影在商业建筑
楼宇大面积平整实墙区域；
2、投影高度不得超出商业建筑楼体；
3、投影设备及激光光束位置不得影响行人、车辆通行安全。

—

附件 1：商业广告控制要求

18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表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类型 布局原则

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1、在区域环境景观提升中，可结合设施更新、绿化景观，规划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服务群众身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宣传；
2、同一区域内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整体风格须一致，同一组户外广告设施应统一形式、尺寸、风格，不同区域内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应与周围环境相对应；
3、不得占用便道、侵占盲道，影响通行安全，必须符合道路交通、消防、电气、钢结构、施工安装等各项与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4、精细设计，不宜使用样式陈旧、严重锈蚀残缺的设施；
5、同一组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数量不宜超过 3 块；
6、应适度控制密度，相邻设施组间间距不宜过小；
7、不宜设置在交通主导类街道界面上。

独立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

1、宜结合景观绿化设置；
2、宜布置在交通主导类、综合服务类街道等街区对内外重要展示面上；
3、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城市门户区域可规划设置独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于重大活动环境景观布置、城市宣传及区域特色宣传，注重景观造型与区域环
境协调融合；
4、适度控制密度，相邻设施间间距宜大于 500m；
5、公益广告设施外观应结合所处环境进行整体造型设计，突出区域城镇、村庄特色，简洁、大气。

附件 2：公益广告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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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临时性商业广告控制要求

设置时限 设置区域 设置形式

1、仅允许为举办商品交易、产品展销、商业庆典等临时性商业活动而设置；

2、没有活动举办场所的，不得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3、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须于活动结束后 2 日内撤除。

1、活动举办场所位于商业户外广告设施禁设用地的不得设置；

2、设置范围不得超出活动场所范围；

3、仅可设置在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两侧墙体区域，附着式临时广告面积不得大于

出入口建筑立面面积的 200%。

1、与建筑特色及景观环境融合协调，不得破坏建筑本体结构；

2、不得在建 ( 构 ) 筑物上直接喷绘涂写文字、图形等；

3、不得利用交通、道路照明（商业步行街除外）、电力、通信、邮政等

公用设施设置；

4、不得设置舞台、音响、大型桁架、大型展棚、充气拱门、软质横幅条

幅等设施；

5、严禁使用可燃性气体的空飘气球；

6、投影广告应严控投射角度和亮度；

7、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所展示信息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8、临时广告的固定装置应安全牢靠，符合安全规范要求。

备注：1. 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大型活动，具体设置要求结合活动方案确定；

          2. 同一活动片区内，临时性商业活动广告超出 2 处时，需单独编制临时性广告设施设置方案。

临时性商业广告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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